关于《宝丰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征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结合我县实际，县财政局代县政府制定本办法（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bookmark: _GoBack]征求意见时间自2026年3月18日至2026年4月18日。如有修改意见，请采取书面形式，将修改内容、修改理由，以及意见提出人真实姓名、所在单位和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一、将意见建议发送电子邮件至邮箱：bfxczjsztf@126.com。
二、将意见建议邮寄至：迎宾大道西段 宝丰县财政局税政条法股，邮政编码：467400。截止时间以寄出邮戳时间为准。
联系人：雷松涛    联系电话：6515613

附件：宝丰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宝丰县财政局
2026年3月17 日
宝丰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推动高质量发展。根据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关于对平顶山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批复》（豫发改收费〔2008〕821号）、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关于对鲁山等县（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平房价〔2009〕173号）、《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平政〔2020〕19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是政府有关部门强制征收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资金，属于政府性基金，专项用于城市道路、桥涵、路灯照明、环卫设施、园林绿化、公共消防、供水、供气、供热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条　凡在本县城市规划区域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设项目（含临时建设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四条　县财政部门负责城市配套费的管理工作。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县财政局委托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具体征收工作。
第五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标准按建设项目的建筑面积计征，即按95元/㎡征收；地下室部分如安装供热配套设施按60元/㎡征收，如不安装供热设施按25元/㎡征收。其中:
（一）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各类建设项目，按建筑面积征收。
（二）原享受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优惠政策的建设项目若发生用途改变，按改变用途后建设项目的建筑面积征收。
（三）经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处理并完善相关手续后予以保留的违章建设项目，应当按规定补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四）建设地下人防工程的项目，必须由县国防动员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出具修建地下人防工程的证明文件后，方可免征其人防工程面积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配套建设的物业用房、配电、公厕、垃圾房等公共配套建筑面积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六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是县人民政府征收后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资金，建设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应当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自然资源部门在建设单位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当查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手续，对未缴纳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法征缴。
第七条　下列项目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1.凡属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或者财政部明确规定应当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建设项目，按其规定执行。
2.国家在我县建设的铁路、通讯、供电线路、军事和水利设施工程（由此增加的进城人员的生产、办公、生活设施及其建筑物除外)。
3.财政性投资的各类医疗、教学、托幼、养老设施等项目。
4.城市道路、园林绿化、环卫、消防、环保等工程。
第八条  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建设项目，由建设单位或个人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由财政部门会同自然资源部门审核并办理相关手续。
减免城市配套费的具体建设项目，以相关部门或机构的认定文件为准。其中，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以省、市负责保障性住房的机构或发展改革、房产事务部门相关文件确定的为准；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以市、县教育部门相关文件或认证资料确定的为准。
城市建成区村庄改造、旧城改造住房项目由县政府批准，除安置住房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外，其他建筑减半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但供气、供热配套设施建设费用除外，对配套的商业用房，全额征收城市配套费。
新上工业项目和工业园区内原地重建工业项目免收城市配套费。
第九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缓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凡属于国家、省人民政府文件规定减免缓项目的，按照国家、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二）其他建设项目原则上不予减免；因特殊情况需减免的，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向征收机关提出申请，经征收机关审核提出意见后报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三）对依照前款第（二）项规定减免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实行先征后返。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减免申请批准前，应按规定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待减免申请批准后，由征收机关办理返还手续。
第十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机关应按规定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第十一条  征收机关收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应使用省 
财政厅统一监制的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专用票据，所征收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应及时缴入财政专户。
第十二条　县自然资源局在规划核实验收阶段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进行最终核算，按照实际建筑面积结算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十三条 在本办法实施前已办理《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未缴纳热力管网设施配套费的已建成建设项目，现需集中供热的，由建设单位或个人与供热企业协商解决。
第十四条　征收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县政府统筹安排，专款专用。
每平方米95元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其中35元用于建设项目用地红线外的供热管网设施建设。
第15条　 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未进行整体规划土地核实的，建设单位应按本办法标准足额缴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竣工备案手续时，对未提供配套费缴纳票据的项目暂停办理相关业务。
第十六条  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工作经费由县财政部门纳入预算，予以保障。
第十七条  县财政、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审计等部门应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宝丰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丰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宝政〔2010〕1号）、《宝丰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丰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宝政〔2011〕3号）同时废止。我县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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